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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資本工具計劃發行額度獲得監管機構批覆

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於2024年10月14日召開的202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
議通過了《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資本補充工具計劃發行額度的議案》。

近日，本行已收到《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青島監管局關於青島銀行發行資本工具的批
覆》（青金覆[2024]78號）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青島監管局同意本行發行不超過20億元
人民幣的資本補充工具，本行可在批准額度內，自主決定具體工具品種、發行時間、批
次和規模，並於批准後的24個月內完成發行。

本行將嚴格遵守《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》等有關規定，做好資本工具發行管理及信息披
露工作。

承董事會命
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

景在倫
董事長

中國山東省青島市
2024年12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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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景在倫先生、吳顯明先生、陳霜女士及劉鵬先
生；非執行董事周雲傑先生、Rosario Strano先生、譚麗霞女士、Giamberto Giraldo先生及
鄧友成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邢樂成先生、張旭先生、張文礎先生、杜寧先生及范學軍
先生。

*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155章）之認可機構，並不受限於
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，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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